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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 11月份公共工程異常標案督導會議 

會 議 紀 錄  

壹、 時間：103年11月1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5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何處長育興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志興 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辦單位報告：11月份原列管案件5件，截至目前已復工2

件，需進行逐案檢討者計3件。 

陸、 會議結論： 

ㄧ、為加速工程執行、提供必要協助，本會每月篩選進度落後

20%以上異常案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施工查核重

點案件。 

二、為促使異常案件儘速執行，未來同一案件若經本會連續3

季於本督導會議平台列管為停工終解約案件者，將函請主

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，並副知審計部。 

三、未執行金額逾五千萬元之3件停工案件，逐案檢討如下： 

(一)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「阿里山閣大飯店整（修）建工程」 

1. 本案A棟(舊館)施工已完成，目前辦理部分驗收，俟請

領變更使用執照後，即可復工進行B棟(新館)施工。惟

自7月28日停工起算，依主辦機關預估至104年1月始可

完成變更使照請領及復工，停工時間過長，請主辦機關

以103年底前復工為目標，針對目前各項尚待改善事

項，訂定里程碑據以管控，並加速辦理相關驗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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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主管機關嘉義縣政府協調府內建管單位，加速本案勘

驗及請照之行政流程，俾能縮短時程，早日復工。另建

議主辦機關汲取本案經驗，未來於發包策略及執行上妥

為考量工程執行前、中、後各項行政作業之時程及其銜

接，避免類此情形之產生。 

3. 有關本案登錄於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之執行進度及

付款資料與主辦機關本日提報內容不符，建請主辦機關

確認後儘速修正系統資料及預定復工日期。 

 

(二) 苗栗縣政府「北勢溪環境營造計畫工程(第五標)河道環境

景觀營造第二標工程」 

本案已於103年11月5日復工，並於本會標案系統登錄完

成，同意解除列管。 

(三) 苗栗縣政府「苗栗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北、中苗分支管網

暨用戶接管工程(三)」 

本案已於103年11月6日復工，並於本會標案系統登錄完

成，同意解除列管。 

(四) 新竹市政府「新竹市武陵路附近地區（湳雅街以南）分支

管網、用戶接管新建工程」 

1. 本工程可施作工項已全數完成施作，目前變更設計案尚

在府內審查簽辦中，預定於11月下旬送內政部營建署審

核，於104年1月初完成變更設計程序及辦理復工。 

2. 請新竹市政府儘速完成變更設計程序，並主動與內政部

營建署溝通協調儘速審核，俾能縮短時程，早日復工及

辦理竣工驗收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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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案「主管機關督辦情形」未填列，請新竹市政府應本

於權責，督管所屬工程執行情形，並回復督辦說明。 

4. 本案預定復工日期為103年10月1日，請主辦機關檢討確

認復工日期，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依實際狀況

更新辦理情形。 

 

(五) 新竹市政府「新竹市武陵路附近地區（湳雅街以北）分支

管網、用戶接管新建工程」 

1. 本案因變更設計致停工，目前變更設計案已送內政部營

建署審查，預定11月底前完成變更設計程序及辦理復

工。 

2. 請新竹市政府儘速完成變更設計相關程序，並主動與內

政部營建署溝通協調儘速審核，俾能縮短時程，早日復

工。 

3. 本案「主管機關督辦情形」未填列，請新竹市政府應本

於權責，督管所屬工程執行情形，並回復督辦說明。 

4. 有關本案所遭遇之地下管線障礙等圖資，建議能回饋予

相關單位，以提供爾後其他工程規劃設計及執行上之參

考。 

5. 請主辦機關儘速修正系統資料，並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

管理系統依實際狀況更新辦理情形及預定復工日期。 

柒、 散會。 


